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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評選作業須知 

附件 8-1 

 

評選作業須知 
一、評選組織 

（一）評選委員會 

1、由招標機關成立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會設置委員 9人，由招標機

關就具有與本案相關知識或經驗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

家、學者人數為 5人，4人為府內內派委員。 

2、評選委員會設置召集人 1人，綜理評選事宜；設置副召集人 1人，

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均由招標機關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

擔任。 

3、評選委員會應於投資計畫書評選前成立，並於完成評選事宜且無待

處理事項後解散。 

4、評選委員會之任務包括： 

(1) 辦理投標案件之投資計畫書評選。 

(2) 協助招標機關解釋與評定結果有關之事項。 

(3) 評選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 1人主持該次會議。 

(4) 評選委員出席會議應全程參與，並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5) 評選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且出席委員中

外聘專家及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

三分之一，始得開會。委員會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6) 評選委員會委員有本評選作業須知第一條第一項第 5款、第 6

款之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總額或專家、

學者人數未達本評選作業須知第一條第一項第 1款規定者，招

標機關應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7) 評選委員會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評選

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

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評選委員會不得拒絕。 

5、評選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迴避： 

(1) 就投標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

共居親屬之利益者。 

(2) 本人或其配偶與投標人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 3年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3) 委員認為本人或機關有其他具體事證，足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



 



 



 

 



 

 



 







 

 




















